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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文理学院教务处

（2020）72 号

关于做好 2020-2021 学年下学期教学计划

编制及教材征订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做好 2020-2021 学年下学期教学计划编制工作，保证

教学工作有序进行，现将有关工作内容及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依据人才培养方案，落实各专业 2020-2021 学年下

学期教学任务

序号 项目 时间 工作内容

1

确认各专

业开课信

息

2020.11.4-

2020.11.8

(1)教务处依据各专业人才培养

方案生成班级开课通知单(见附件 1），

各院核对开课通知单中的课程并确定

上课学生人数。有变更的课程应在此

时间段内到教务处办理相关审批手续

并在教务系统上进行微调。

(2)鼓励并推进线上线下混合式

教学，各专业要确保不少于三分之一

的课程实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，鼓

励公共课程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

方式。

(3)所开课程的上课学生名单要

及时做入开课通知单中。因下学期进

行大类分流或分方向的专业，学生名

单本学期暂时无法做进开课䘀 ，不ΰ分在下学期ᔴ学课各在ް要及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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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。

2
落实任课

老师

2020.11.9-

2020.11.22

(1)各开课单位依据开课通知单

合理编排课程教学班，安排任课老师。

需要分组的实验课需明确分组安排并

做进系统。公共课中理论课教学禁止

跨院跨校区合班上课。

(2)未从事过教学的新进博士入

职第一学期不安排课堂教学任务,第

二学期只能安排一门课程教学任务；

外聘教师需按校政发人〔2017〕5 号

《外聘教师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办理

聘任手续。

3
教学任务

提交

2020.11.25-

2020.11.26

各开课单位登录教务系统下载本

单位所承担的课程的教学任务安排电

子表（操作步骤：教务运行→教学安

排管理→开课单位（选择本单位）→

打印→选择“教学安排表（按院系年

级专业）”项）：（1）导出电子表后

按“年级+专业+课程编码+班级”顺序

排序；（2）核实课堂人数；（3）电

子版、纸质版（需分管院长签字）交

教务处教学运行科。

4

教学任务

整理、汇

总

2020.11.27-

2020.12.5

教务处整理、汇总教学任务安排

并发文公布。

5 课表编排

2020.12.7-

2020.12.17

编排公共课课表，有关排课要求

见附件 2。

2020.12.18-

2020.12.29

编排专业课课表，有关排课要求

见附件 2。

6 公布课表 2020.12.30
关闭排课系统，正式公布班级课

表、教师课表。

二、2020-2021 学年下学期通识教育选修课开课安排

申报时间：2020 年 11 月 9 日--2020 年 11 月 26 日

工作要求：属新开设课程，任课老师需提交通识教育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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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课新开课申报表（见附件 3）和课程教学方案。各院计划

开出的课程统一填写通识教育选修课开课汇总表（见附件

4），经分管院长签字后报教务处。

三、教材征订

1. 2020 年 11 月 20 日前，各公共课开课单位按统一格

式要求填写公共课教材征订的相关信息（见附件 5），报教

学运行科统一汇总公布，供学生所在学院征订教材时参考。

2. 2020 年 12 月 15 日前，各学院组织落实本院学生的

教材征订工作（公共课、专业课），其中公共课的教材信息

按教务处公布的内容填写。各门课程教材信息务必准确无

误，数量务必要落实到位，确保开学后教材的领取数量与征

订数量一致。教材订单务必在 12 月 20 日前交给新华书店，

不得延误。

3. 开设课程中属于“马工程”系列课程的必须征订“马

工程”教材,“马工程”系列课程涉及的学院主要包括马院、

政法学院、经管学院、文传学院、教育学院、外语学院、美

术学院、音乐学院。

4. 公共课教师用书由开课单位向新华书店提交订单。

各二级学院要根据本通知精神，认真做好下学期教学计

划的编制及教材征订工作，确保下学期教学工作的顺利进

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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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2020-2021 学年下学期开课通知单

附件 2：课表编排要求

附件 3：通识教育选修课新开课申报表

附件 4：通识教育选修课开课汇总表

附件 5：2020-2021 学年下学期教材征订单

教务处

2020 年 11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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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2020-2021 学年下学期开课通知单(详见 Excel 电子表)

附件 2：

课表编排要求

课表是人才培养方案的具体实施，是对一学期内所涉及课程、

教师、学生、教学地点及教学时间组合的体现，是维持学校正常教

学秩序的重要保证。为加强校、院管理，提高工作效率，保证开学

后教学运行秩序的稳定，特对课表的编排提出以下要求：

1. 课表编排应遵循教育教学规律，综合考虑课程、教师、学生、

教学地点等因素，贯彻“以人为本”的管理理念，充分、合理利用

各项教学资源。课表编排时，大面积公共课优先于专业课，合班课

优先于单班课，多学时课优先于少学时课，下午 56 节大学体育课后

不安排其它课程。对于学时较多的课程，要注意排课间隔时间。

2. 避免班级或教师同一个半天跨校区上课。

3. 避免出现同一个班级全天无课现象（总课时数少的班级除

外）。

4. 一个授课单元为 2 学时，部分术课、实验课一个授课单元可

结合实际情况安排至 3-4 个学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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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每个教师每天所安排的讲授课程原则上不超过 4 学时。

6. 通识教育选修课安排在每天下午 78 节、周一至周三晚上，

单独开班的重修课程、双学位课程安排在晚上或双休日。

7. 法定节假日、学校大型集体活动时间、各班级需停课完成的

集中实践教学活动时间禁止排课。

8. 教学秘书需提前沟通好教师对所授课程的上课地点、时间的

特殊要求。课表正式公布后，无极其特殊情况，不得随意变更。

9. 课表编排及运行均以教务管理系统为运行平台，所有编排及

运行操作均须完整体现在教务管理系统中，以便为教学运行、质量

监控等提供完整的数据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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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申报表
课程名称 课程编号 （由学校统一编号）

对应培养

方案中的

课程名称

（没有可不填）
对应培养

方案中的

课程编号

（没有可不填）

学时 学分 课程所属学科

主讲教师 职称 学院

课程组成员

课程简介（500 字以内）

主讲教师简介（300 字以内）

学院意见

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教务处意见

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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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:

2020-2021 学年下学期通识教育选修课开课汇总表

附件 5:

2020-2021 学年下学期教材征订单


